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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与香港特别
行政区经协商，日前达成《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就民商事案件相互委托提取证据的安
排》（以下简称《安排》），该《安排》自2017年3月1日起生效。

    《安排》规定，双方相互委托提取证据，须通过各自指定的联络机关进行，其中，各高级人民
法院为内地的联络机关，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行政署为香港特区的联络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则可以
直接通过香港特区指定的联络机关委托提取证据。

    《安排》明确，受委托方的联络机关收到委托书后，应及时将委托书及相关材料转相关法院或
其他机关办理，或自行办理，如果受委托方认为委托材料不符合本辖区相关法律规定，应及时通知
委托方修改补充，如果受委托方认为受托事项不属于委托事项范围，可以予以退回并说明原因。委
托书及相关材料须包括法院名称、与委托事项有关的当事人或证人信息以及要求提供的协助详情
等。

    《安排》规定，内地法院请求香港特区方面协助的范围包括：讯问证人；取得文件；检查、拍
摄、保存、保管或扣留财产；取得财产样品或对财产进行试验；对人进行身体检验。香港特区委托
内地法院协助的范围包括：取得当事人的陈述及证人证言；提供书证、物证、视听资料及电子数
据；勘验、鉴定。

    《安排》规定，如果委托方请求其司法人员、有关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法律代表）在受委
托方取证时到场，以及参与录取证言的程序，受委托方可以按照其辖区内相关法律规定予以考虑批
准。

    《安排》规定，受委托方因执行受托事项产生的一般性开支，由受委托方承担。受委托方因执
行受托事项产生的翻译费用、专家费用、鉴定费用、应委托方要求的特殊方式取证所产生的额外费
用等非一般性开支，由委托方承担。如果受委托方认为执行受托事项或会引起非一般性开支，应先
与委托方协商，以决定是否继续执行受托事项。

    《安排》明确，受委托方应当尽量自收到委托书之日起六个月内完成受托事项，如未能按委托
方的请求完成受托事项，或者只能部分完成受托事项，应当向委托方书面说明原因，并退回委托书
以及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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